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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东台）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

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

经营带来风险。

54. 中粮饲料（新沂）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苏省新沂市经济开发区北京西路36号

法定代表人：胡开宾

注册资本：3,846.52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饲料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8,851.00万元、净资产 3,285.00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28,959.60万元、净利润424.4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新沂）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新沂）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

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

经营带来风险。

55. 中粮饲料（黄冈）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工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区唐渡四路（中粮大道）

法定代表人：洪星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饲料的生产、加工及销售；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饲料技术开发；养殖技术咨询服

务；水处理剂、生物制剂（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5,817.00万元、净资产 1,711.00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51,950.00万元、净利润963.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黄冈）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黄冈）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

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

经营带来风险。

56. 中粮饲料（荆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公安县杨厂镇青吉工业园（中粮）第1幢第1-3层

法定代表人：洪星

注册资本：3,4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销售；饲料及辅料的购销；粮食收购、生产、加工及销售；相

关仓储业务（不含易燃易爆物品及危险化学品）；畜禽（种畜禽除外）、水产品（不含种苗）的养殖、销售；

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不含棉花）、微生态制剂、兽药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4,083.89万元、净资产 1,667.16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18,287.14万元、净利润414.52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饲料（荆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饲料（荆州）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

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

经营带来风险。

57. 中储粮油脂营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19号院1号楼17层1701
法定代表人：韩林强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油脂油料加工；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2,807.00万元、净资产17,388.00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7,585.00万元、净利润623.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储粮油脂营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储粮油脂营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

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

经营带来风险。

58. 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清凉西路66号

法定代表人：关晔峰

注册资本：76,964.78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饲料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
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149,286.78万元、净资产78,979.83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260,386.34万元、净利润1,317.31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

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

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59.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盛乐经济园区

法定代表人：高飞

注册资本：150,429.09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乳制品生产；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动物饲养；饮料生产；食品销售；旅

游业务；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食用农产品初

加工；蔬菜种植（除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水果种植（除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

种）；进出口代理；企业总部管理；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市场营销策划；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业管理。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总资产 8,570,376.94万元、净资产 3,643,327.25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3,018,390.73万元、净利润153,662.71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

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0.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南省吉首市峒河街道振武营村

法定代表人：程军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酒类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81,283.51万元、净资产 124,365.00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133,296.79万元、净利润-12,015.7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

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

经营带来风险。

61. 深圳中粮商贸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注册地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办公地为：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5号中青旅大厦301室。

法定代表人：陈轼彬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投资咨询、物流信息咨询、风险管理咨询、粮油贸易、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

棉、麻销售、棉花收购、贸易经纪、国内贸易代理。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231,539.36万元、净资产24,618.20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4,345.18万元、净利润5,860.9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中粮商贸服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深圳中粮商贸服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

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

产经营带来风险。

62.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征仪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白永斌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饲料生产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6,683.46万元、净资产 4,024.00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1,471.61万元、净利润 51.83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东大（黑龙江）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

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3. 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新沙公园路11号

法定代表人：

张传许

注册资本：39,037.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437,427.78万元、净资产 201,979.84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857,296.04万元、净利润-15,531.4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

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

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4. 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沿江路96号

法定代表人：

刘建成

注册资本：5,544.75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97,983.95万元、净资产51,348.68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399,429.20万元、净利润-5,016.21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

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

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5. 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4层401内422
法定代表人：赵玮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7,650.06万元、净资产 14,716.74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37,904.57万元、净利润1,948.2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

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

营带来风险。

66.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张家港市金港镇

法定代表人：张传许

注册资本：19,50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大豆、小麦、大米加工以及油脂深加工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322,700.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710,500.00万元、

净利润1,498,900.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

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7.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黑龙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晨曦路1号

法定代表人：唐望

注册资本：4,40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饮料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酒类经

营；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生产；包装装潢印刷品印

刷；供电业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88,591.69万元、净资产 32,675.04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84,789.87万元、净利润656.79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黑龙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黑龙江）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

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8. 中茶（北京）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10层1001内1008室

法定代表人：戚强

注册资本：5,298.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销售食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12,290.09万元、净资产5,549.09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14,828.94万元、净利润270.23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茶（北京）连锁商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茶（北京）连锁商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

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

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69. 安徽中粮油脂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安徽省蚌埠市固镇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建成

注册资本：21,5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玉米油、葵花籽油精炼、花生压榨及花生油精炼、调和油生产加工。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36,263.79万元、净资产 18,222.67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87,235.50万元、净利润 2.06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中粮油脂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安徽中粮油脂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

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

营带来风险。

70. 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旗山路

法定代表人：刘建成

注册资本：4,575.90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105,135.94万元、净资产13,434.97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208,704.20万元、净利润-15,897.8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

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

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1. 大连华正检验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辽宁省大连保税区北良港区良港路150-19号

法定代表人：刘佳

注册资本：213.91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受客户委托承担检验、检测、检查，鉴定服务；货物检查、评定、理贷服务；粮食熏蒸；有

害生物防治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1,232.00万元、净资产874.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069.00万元、净利润 76.0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大连华正检验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大连华正检验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

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

营带来风险。

72. 国贸食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未来科学城南区四路中粮营养健康研究

院辅楼2307
法定代表人：刘佳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业务培训；安全咨询服务；标准化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检验检测服务；认证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6,244.99万元、净资产 4,397.45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8,531.36万元、净利润693.99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贸食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国贸食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

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

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3. 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黑龙江省五常市中粮路1号

法定代表人：葛维华

注册资本：18,864.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大米加工，销售自产产品。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51,703.64万元、净资产 45,215.68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69,770.00万元、净利润7,132.79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米业（五常）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

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

经营带来风险。

74.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吉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浦东路3825号

法定代表人：冯锐

注册资本：1,80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饮料生产；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53,997.32万元、净资产 12,918.05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85,149.64万元、净利润1,727.2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吉林）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吉林）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

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5. 中纺国际服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9号中纺大厦1201至1207室、1213至1215室

法定代表人：段涛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国际流行时装、面料、服装、服饰的研究、开发、生产。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32,239.80万元、净资产 19,217.80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44,522.20万元、净利润1,706.3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纺国际服装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纺国际服装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

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

营带来风险。

76. 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40路511号

法定代表人：张传许

注册资本：27,580.93万美元

主营业务：食用油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411,446.06万元、净资产 124,668.33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978,130.42万元、净利润-37,733.81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

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

经营带来风险。

77.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

负责人：周宝珠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饲料。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831.62万元、净资产 0.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2,549.40万元、净利润321.87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

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8.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沛县经济开发区西环路东侧酒厂南路北侧

负责人：周宝珠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检测，货物进出口，销售饲料、谷物、豆类、薯类，农业科学研

究与试验发展，种植业（不含野生植物、种子、芦荟、麻醉药品原植物、草皮），销售电子产品、电子检测

设备、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销售兽药，

粮食收购。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471.84万元、净资产 0.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2,904.92万元、净利润394.9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

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79. 中粮福临门食品营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武汉市蔡甸区中法生态城汉阳大街特6号

负责人：肖立青

主营业务：食品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6,224.05万元、净资产 1,025.41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141,196.36万元、净利润4,125.9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福临门食品营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福临门食品营销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

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80. 中粮家佳康（江苏）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华泾路1377号B区(办公楼一楼、低温库、高温冷库)
负责人：王龙

主营业务：生猪产品批发。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58,615.91万元、净资产-37,009.31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22,346.74万元、净利润-2,452.1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家佳康（江苏）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粮家佳康（江苏）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本公司有较好的业务往来，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该公司与我公司长期合作，财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

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交易方（除已特别说明之外）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规律，

以市场同类交易标的的价格为依据。交货、付款均按相关合同条款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前已签订协议或合同的，延续双方以前签订的协议或合同。未签订协议或合同的，根据双方生

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待发生交易时再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则，详细约定交易价格、交易内容等事

项，协商签订协议或合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必要性分析如下：

（一）玉米

玉米采购关联交易，主要是通过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在粮源、物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积极开展国

内外玉米贸易协同，特别是进口玉米带来的价格差异，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

（二）饲料原料和食品配料及其他采购及销售

公司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公司合作开展饲料原料和食品配料的采购及销售业务，主要是为

了利用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海内外资源优势，降低采购成本、拓展销售业务，增加公司利润。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000930 股票简称：中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为3,280,29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0.176%；

2.本次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锁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

投资者注意。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粮科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票第四个解

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经公司九届二次董事会和九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共353名激励对象在

第四个解锁期可回购3,280,298股限制性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年9月20日，公司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七届监

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情况见《七

届董事会2019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七届监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编号2019-065）。

2．2019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情况见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8）。

3．2019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七届监事会2019年第七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公司本次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9年12月26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不超过31,830,700股，占中粮科技已发行股本总额的1.723%。授予价格为4.92元/股。具体情况见

《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79）、《七届监事会2019年第七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关于向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81）。

4．2020年2月8日，公司发布《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公司限

制性股票授予完毕，新增股份18,119,411股，于2020年2月10日上市。

5．2021年1月19日，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七届监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公司2名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45,800股。具体情况见《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1）、《七届监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6.2021年2月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见《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7.2021年4月30日，公司发布《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5）。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手续办理完毕，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
865,763,788股减少至1,865,717,988股。

8.2022年1月13日，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八届监事会2022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见《八届董事

会202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八届监事会202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9.2022年2月9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见《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10.2022年4月20日，公司发布《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2）。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手续办理完毕，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1,865,717,988股减少至1,865,273,596股。

11.2023年1月9日，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八届监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见《八届董事

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八届监事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12.2023年4月21日，公司发布《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2）。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手续办理完毕，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1,865,273,596股减少至1,864,720,561股。

13.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八届八次董事会、八届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见《八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
001）、《八届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14.2024年7月25日,公司发布《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5)。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手续办理完毕,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1,864,
720,561股减少至1,859,722,694股。

15.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九届二次董事会、九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见《九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九届二次监

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满足的说明

（一）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满24个月起为本计划的解锁期，在解锁期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

解锁条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4次解锁：

解锁安排

第一个解锁期

第二个解锁期

第三个解锁期

第四个解锁期

解锁时间

自授予日起2年（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年（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

自授予日起3年（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年（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

自授予日起4年（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5年（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

自授予日起5年（6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年（7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

解锁比例

25%

25%

25%

25%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为2019年12月26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20年2月10日，限制

性股票锁定期届满进入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

（二）解锁条件未成就的情况说明

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第四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6）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监事会或者审计部门对上市公司业绩或年度财

务报告提出重大异议的。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员；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员；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限制性股票解锁时，公司和个人须满足以下业绩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4.4%，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以2018年净利润为基数，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

水平；
?总资产周转率不低于80%，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2）个人层面业绩考核：
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与所在企业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和个人业绩指标考核结果挂钩。
按照激励对象所适用的绩效考核办法，根据激励对象在最近一个年度考核结果，个人
考核结果为“称职”可100%解锁相应份额的限制性股票，若个人考核结果为“不称职”
则不得解锁。激励对象当年度限制性股票实际可解锁额度由公司业绩考核和个人业
绩考核两个层面的考核结果共同确定。若未达到解锁条件，则该解锁期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4、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公司不得依据本方案向其授予新的限制性股票，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所有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和回购实施前1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收盘价的孰低值购回：
（1）经济责任审计等结果表明未有效履职或者严重失职、渎职的；

（2）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的；
（3）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有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露公司商业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
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声誉和对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并受到处分

的；
（4）激励对象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职责，给公司造成资产损失的；

（5）激励对象将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的，自其前述行为实际
发生之日或签署相关书面文件之日起（以在先的日期为准）；

（6）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

5、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激励对象当年已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可在发生之日
起解锁；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

利息之和购回：
（1）激励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退休后不受雇于竞争对手时；

（2）激励对象因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公司任职时；
（3）激励对象死亡时（由其法定继承人按规定解锁）；

（4）激励对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5）激励对象并非由于绩效不合格、过失、违法违规等原因而被公司辞退时；
（6）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监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的人员时；

（7）激励对象的劳动合同到期，公司不与其续约时。

6、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有权按照授予价格和回购实施前1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孰低值购回：

（1）激励对象在劳动合同期内主动提出辞职时；
（2）激励对象的劳动合同到期不与公司续约时；

（3）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绩效不合格、过失、违法违规等原因不在本方案规
定的激励范围之内时；

（4）激励对象退休后受雇于竞争对手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公司业绩考核结果如下
ROE:-5.21%,75分位值3.99%，未达到解锁条

件。
净利润定基复合增长率：

-108.46%，75分位值 12.07%，未达到解锁条
件。

总资产周转率：117.60%，75分位值113.31%，
满足解锁条件。

公司整体业绩未达到解锁条件，共计 353人
回购第四批股票，合计3,280,298股。

激励对象中，未发生前述情形。

激励对象中共有 1名激励对象 2024年发生
组织调动，11名激励对象到达法定退休年龄
且未受雇于竞争对手，8名激励对象并非由
于绩效不合格、过失、违法违规等原因而被
公司辞退，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
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
配〔2008〕171号）文件相关规定，未达到解锁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14,223股由公司按
照授予价格加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

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中，有 7名激励对象 2024年因个人
提出辞职，其所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 67,728股，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和回
购实施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孰低

值购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股权激励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就，且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

披露的激励计划无差异。根据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办理股权激励第

四个解锁期未达解锁条件之股份的回购注销事宜。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可回购激励对象及可回购限制性股票数

层级

董事及
高管

经理人

核心业
务骨干

合计

姓名
/人数

张 德
国

陈 绍
辉

潘 喜
春

125

290

418

认购股数

463,100

100,000

258,700

11,311,
220

5,986,391

18,119,
411

第 三 期
已回购
人数

1

1

1

116

273

392

认购股数

463,100

100,000

258,700

10,136,
020

5,598,401

16,556,
221

已解锁
股数

231,550

50,000

129,350

5,067,
990

2,799,
166

8,278,
056

第三期回购
股数

115,775

25,000

64,675

3,253,258

1,539,159

4,997,867

第四期可回
购人数

1

1

1

102

248

353

第四期可回
购股数

115,775

25,000

64,675

1,814,772

1,260,076

3,280,298

第 四 期 实 际
回购股数

115,775

25,000

64,675

1,814,772

1,260,076

3,280,298

实际回购
股数占认

购股数比例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剩 余 尚
未 解 锁

股数

0

0

0

0

0

0

四、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情况说明

（一）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公司将回购注销其激励对象共计353人已获授

但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3,280,298股限制性股票，其中包含以下两种情况：

1.由于公司整体业绩未达到解锁条件，回购注销 326人所持第四批限制性股票，合计 2,998,347
股。

2.由于人员异动，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回购注销27人所持第四批限制性股票，合计281,
951股。

姓 名

柴泉津

李义

赵国兴

丁玉芹

鲍荣华

李洪光

范恩明

邓衍宏

黄加军

徐宗仁

耿兴山

曲俊厚

闫成刚

杨志

孟凡铁

马增平

王亚军

姜红岩

张房利

栾海君

雷霆

刘洋

武建世

刘伟东

姜树春

谢传胜

时亚

拟回购数量（股）

3,225
38,775
6,464
2,500
5,150
2,500
5,000
32,325
22,625
6,450
25,860
22,625
15,839
4,839
32,325
3,225
2,500
6,500
2,500
3,225
3,225
10,165
6,450
2,500
6,450
4,839
3,870

股份登记日期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备 注

调离

退休

退休

退休

退休

退休

退休

退休

退休

退休

退休

退休

个人主动辞职

个人主动辞职

个人主动辞职

个人主动辞职

个人主动辞职

个人主动辞职

个人主动辞职

非个人原因被辞退

非个人原因被辞退

非个人原因被辞退

非个人原因被辞退

非个人原因被辞退

非个人原因被辞退

非个人原因被辞退

非个人原因被辞退

（二）回购价格、数量及金额

1．回购价格、数量及金额

因公司实施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第十五章第五十条的规定，公司向激励对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价格由4.92元/股调整为4.024元/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为3,280,298股，公司应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支付回购款项合计13,
344,836.47 元（其中回购款13,199,919.34元，利息144,917.13 元），全部来自于公司自有资金。

2．其他说明

因公司股票回购注销涉及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注销程序较多，时间周期较长。故若在本次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结束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

项，应对上述拟回购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数量、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上述拟回购股权激励限制

性股票不享有公司现金分红。

（三）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总额由1,859,722,694股减少至1,856,442,396股。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激励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

职。

（四）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拟变化情况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
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3,374,614
3,280,298
94,316

1,856,348,080
1,859,722,694

比例（%）

0.18
0.18
0.01
99.82
100.00

本次变动

增加

-
-

-
-

减少

3,280,298
3,280,298

-
3,280,298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94,316
0

94,316
1,856,348,080
1,856,442,396

比例（%）

0.01
0.00
0.01
99.99
100.00

（五）后续安排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份回购注销后，不影响后续计划的实施。

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第四次回购的核实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

成就情况、激励对象名单及可回购数量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回购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公司业绩指标解锁条件未成

就，可回购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办理第四期回购相关事宜。

七、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第四个解锁期可回购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票第四个解锁期可回购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

为：公司 353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的回购条

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期回购手续。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

见

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就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可回购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的原因、本次回购的数量和回

购价格符合《公司法》《《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事宜所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尚待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办理回购股份注销及减资相关登记手续。

九、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九届二次监事会决议。

3.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0930 证券简称：中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9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公司将回

购注销35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3,280,298股限制性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1.由于公司整体业绩未达到解锁条件，回购注销 326人所持第四批限制性股票，合计 2,998,347
股。

2.由于人员异动，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回购注销27人所持第四批限制性股票，合计281,
951股。

现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59,722,694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859,722,694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1,859,722,694股，其他种类股0股。

修订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56,442,396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856,442,396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1,856,442,396股，其他种类股0股。

其他条款不变。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